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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关于

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３

人，实到董事

１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一

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同意公司关于通过银团贷款进行吴泾热电厂老厂改造项目融资的议案，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

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进行吴泾热电厂老厂改造项目融资， 项目融资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

２４．４

亿元。

二、同意公司关于向信托公司借入信托贷款的议案，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向信托公司借入总额度不超过

１５

亿元信托贷款。

三、同意公司关于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

相关手续，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７

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继续开展金融业务合作， 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结算账户上的日最高

存款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 详见公司于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

告之一》。

四、同意公司关于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及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

７

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办理最高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的票据融资业务。详见公司于

１０

月

２０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之二》。

五、同意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周四）上午

９

时

００

分

会议期限：半天。

（二）会议地点：上海久事大厦

３０

层会议中心

上海黄浦区中山南路

２８

号（近东门路）。

（三）会议议题

１．

审议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增资方案；

２．

审议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公司参股开发上海临港燃气发电项目的议案；

３．

审议公司关于通过银团贷款进行吴泾热电厂老厂改造项目融资的议案；

４．

审议公司关于向信托公司借入信托贷款的议案；

５．

审议公司关于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６．

审议公司关于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７．

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采用累积投票制）

８．

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采用累积投票制）

（四）会议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样式附后）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出席股东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上午

９

时—

１１

时

３０

分

下午

１３

时

３０

分—

１６

时

３０

分

２．

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０３

室（江苏路、镇宁路中间）

３．

登记手续：凡符合参会资格的股东请持个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证明前来办理会议登记手续。 未能在现场办理登记手续以及上海市以外的股东，可在填妥《股

东大会出席登记表》（样式附后）之后，在会议登记截止日前同相关证明复印件一并传真或邮寄（以收到

方邮戳为准）至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４．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并请各位股东不要前往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５．

请各位股东务必准确、清晰填写《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所有信息，以便公司登记及联系、邮寄资

料。

（六）其他事项

１．

根据监管部门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要求，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池济舟、廖文静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１１７１０１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１７１０１９

通讯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６８

号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１０

附件：《股东大会登记表》、《委托书》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十月二十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就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

时董事会中审议的《关于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和《关于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

司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发表意见。

公司董事会已经向我们提交了有关本议案的相关资料，我们审阅了所提供的资料，在保证所获得资

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两项关联交易发表以下意见：

１．

同意公司关于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在财务公司结

算账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授权公司签署相关

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同意公司关于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议案，向中

电投集团申请开具票据最高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３．

上述两项议案系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其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允。 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

４．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供了各类优质金融服务和支持。 公司通过财务

公司的资金业务平台，办理公司系统的存款、贷款、票据等结算业务和融资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财务费用。 有利于为公司长期提供稳定、有力的资金支持，进一步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继

续同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对公司经营发展与股东利益是有利的。

５．

中电投集团为公司开具票据，帮助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通过办理票据结算业务，较

同期贷款利率可降低资金成本，对公司今后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将产生有利影响。

６．

公司关联董事对上述两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翁史烈、胡茂元、张亚圣、吴大器、徐晓飞

按本格式自制、复印均有效。

股东大会出席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

姓 名 性别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国家股、法人股股东

单位名称 注册号

法定代表人 股东账号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拟在会上发言的内容（应与本次大会议题相关）

������本人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前来参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

此告知。

签字（盖章）： 日期：

股东具体联系方式

姓 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注：股东在填写以上内容的同时均需同时提供所填信息的有效证明资料复印件，一并传真或邮寄至

公司以确认股东资格。

按本格式自制、复印均有效。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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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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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之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继续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预计公司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结算

账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

７

位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拓展公司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的提高和配置的优化，推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上海电力”）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同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继续开展金融业务合作的关联

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目前已出资

１４

，

１２０

万元，持有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２．８０％

股权。 经过几

年的运行，财务公司获得了快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分别实现利润总额

０．９２

亿元、

１．７９

亿元、

３．０４

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２．３１％

、

２５．８８％

、

２２．３０％

。 公司也取得了较好的投资回

报。

公司拟继续同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结

算账户上的存款余额

１４．２６

亿元，贷款余额为

１７

亿元。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今后的发展需要，公司

预计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

鉴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财务公司和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故该议案视同为关联方交易，

７

名

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 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该等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设立于

２００４

年。由中电投集团按

４２．５％

比例控股出资，其余

５７．５％

的出资比例

由中电投集团的全资、控股公司共

１４

家单位参股形成，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财务公司注册资本总

额为人民币

５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出资

１４

，

１２０

万元，持有财务公司

２．８０％

股权。

财务公司主要业务是：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票据承兑和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

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为成员单位提供债券承销、财务顾问及咨询服务；其他

经金融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业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继续同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在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结

算账户上的存款余额

１４．２６

亿元，贷款余额为

１７

亿元。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今后的发展需要，公司

预计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

５０

亿元人民币。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长期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提

供了各类优质金融服务和支持。 公司通过财务公司的资金业务平台，办理公司系统的存款、贷款、票据等

结算业务和融资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经过几年的运行，财务公司获得了快速

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分别实现利润总额

０．９２

亿元、

１．７９

亿元、

３．０４

亿元，净资

产收益率分别为

２２．３１％

、

２５．８８％

、

２２．３０％

。 公司也取得了较好的投资回报。 同时，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

电源项目的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继续同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合作，使其为公司长期提供稳

定、有力的资金支持，可以进一步保障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５

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交易价格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实现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

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１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２４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之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通过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提出申请，委托中电投集团代

为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公司以此作为对外支付工具。 中电投集团按正常商业条款代为公司开具票

据，票据期限一般为半年期，中电投集团不向公司收取费用。 票据承兑期限届满时，公司将相应款项支付

给中电投集团，由中电投集团承兑付款。 根据资金支付实际需要，公司预计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开具票据

最高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

７

位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拓展公司融资渠道，有效降低公司资金

使用成本。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上海电力”）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办理票据业务的关联交易事项

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通过向中电投集团提出申请，委托中电投集团代为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公司以此作为对外

支付工具。 中电投集团按正常商业条款代为公司开具票据，票据期限一般为半年期，中电投集团不向公

司收取费用。 票据承兑期限届满时，公司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中电投集团，由中电投集团承兑付款。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票据发生额

１７．４６

亿元，票据余额

１４．９６

亿元。 根据资金支付实际需要，公司

预计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开具票据最高余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

鉴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故该议案视同为关联方交易，

７

名关联方董事

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

该等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正式组建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

的通知》（国发［

２００２

］

５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

２００３

］

１７

号文件）精神，依据《国家计委关于国家电力公司发电资产重组划分方案的批复》（计基础［

２００２

］

２７０４

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章程〉的通知》（国经

贸电力［

２００３

］

１７２

号文件）要求，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大型企业，是由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

企业工商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７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

亿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８

号院

３

号楼

企业法定代表人：陆启洲

经营范围：中电投集团的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

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

设与监理；招投标代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培训；物业管理；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截至

２００８

年底，集团公司可控装机容量为

５

，

１００

万千瓦，权益装机容量为

４

，

０１２

万千瓦；其中水电

机组

１

，

０５３．９

万千瓦，占集团公司可控装机容量的

２０．３０％

；火电机组

４１１２．３

万千瓦，占集团公司可控装

机容量的

７９．１０％

；风电机组

３２．８０

万千瓦，占集团公司可控装机容量的

０．６０％

。 核电权益容量

１３５

万千

瓦，占集团公司权益装机容量的

３．３７％

。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通过向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以下简称“中电投集团”）提出申请，委托中电投集团代为公司开具

商业承兑汇票，公司以此作为对外支付工具。 中电投集团按正常商业条款代为公司开具票据，票据期限

一般为半年期，中电投集团不向公司收取费用。 票据承兑期限届满时，公司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中电投集

团，由中电投集团承兑付款。 根据资金支付实际需要，公司预计向中电投集团申请开具票据最高余额不

超过

３０

亿元。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中电投集团为公司开具票据，帮助公司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通过办理票据结

算业务，较同期贷款利率可降低资金成本，对公司今后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５

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交易价格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实现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２．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

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２１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２５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份业绩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为

２．８１

亿元。

３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净利润：

－１２．４７

亿元

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８２６

元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自今年以来全国煤炭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以及去年下半年两

次上网电价得到调整。

四、风险提示

今年以来，虽然全国煤炭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使公司至今能够保持扭亏为盈的局面，但受整

个宏观经济影响，今年公司整体发电量水平较去年同期有大幅下降，公司确保全年扭亏为盈的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 公司第三季度业绩较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夏季用电高峰因素，并不代表其他季度以及全年的

业绩水平。近期煤价有所上升，第四季度发电量和煤价等尚存在不确定因素。 公司将在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财务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十月二十日

Ａ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Ｈ

股简称
：

招商银行 转债简称
：

招行转债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Ａ

股代码
：

６０００３６ Ｈ

股代码
：

３９６８

转债代码
：

１１００３６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

○○

九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二

○○

九年

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Ａ

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Ａ

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发布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布的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本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 二

○○

九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下午在深圳市深南

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 （

Ａ

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秦晓董事长主持了会议。

（二）会议出席情况

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目为

１９

，

１１９

，

４０１

，

３８５

股。 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４９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１

，

３９１

，

８１５

，

８２４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５８％

。 其中，

Ａ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４５０

人，代表

９

，

９０７

，

８０７

，

４０３

股

Ａ

股，占本公司

Ａ

股股

份总数的

６３．２７％

；

Ｈ

股股东及代理人

４３

人， 代表

１

，

４８４

，

００８

，

４２１

股

Ｈ

股， 占本公司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２．８８％

。

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目为

１５

，

６５８

，

８０１

，

３８５

股。 实际出席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４４９

人，代表

Ａ

股股份

９

，

９０２

，

２２７

，

５０８

股，占

本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６３．２４％

。

二

○○

九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出席情况

有权出席本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并于会上有权表决的股份数目为

３

，

４６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实际出席会议的

Ｈ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４７

人，代表

Ｈ

股股份

１

，

４２９

，

６３１

，

６８６

股，占

本公司有表决权

Ｈ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１．３１％

。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上述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１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修正）的议案

事项

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事项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事项

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事项

４

、配售对象

事项

５

、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６

、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事项

７

、决议有效期

（二）会议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２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议案

议案

３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募集资金运用的议案

议案

４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议案

５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选聘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暂行规定》的议案

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修正）的议案

事项

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事项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事项

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事项

４

、配售对象

事项

５

、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６

、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事项

７

、决议有效期

二

○○

九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股份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修正）的议案

事项

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事项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事项

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事项

４

、配售对象

事项

５

、募集资金用途

事项

６

、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事项

７

、决议有效期

三、监票及计票结果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本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本公司

Ｈ

股股份

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共同参与本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和二

○○

九

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监票和计票。

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本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共同参与本公司

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监票和计票。

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１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 （修

正）的议案

１．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１１

，

３６４

，

０２５

，

９１９ ９９．７５６１ ２６

，

６７０

，

４７６ ０．２３４１ １

，

１１９

，

４２９ ０．００９８

通过

１．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１１

，

３６４

，

１９９

，

１４６ ９９．７５７６ ２６

，

４８２

，

６４０ ０．２３２５ １

，

１３４

，

０３８ ０．００９９

通过

１．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１１

，

３６３

，

８９２

，

０１６ ９９．７５４９ ２６

，

６９８

，

４９０ ０．２３４４ １

，

２２５

，

３１８ ０．０１０７

通过

１．４

配售对象

１１

，

３６３

，

０８３

，

９９２ ９９．７４７８ ２６

，

４６９

，

１４０ ０．２３２４ ２

，

２６２

，

６９２ ０．０１９８

通过

１．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１

，

３６３

，

９８８

，

７５２ ９９．７５５７ ２５

，

５４４

，

６４０ ０．２２４２ ２

，

２８２

，

４３２ ０．０２０１

通过

１．６

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１１

，

３６３

，

９５４

，

２０２ ９９．７５５４ ２５

，

５４４

，

８４０ ０．２２４２ ２

，

３１６

，

７８２ ０．０２０４

通过

１．７

决议有效期

１１

，

３６２

，

４８６

，

８１２ ９９．７４２５ ２６

，

４８２

，

５９０ ０．２３２５ ２

，

８４６

，

４２２ ０．０２５０

通过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２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前公

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议案

１１

，

３６１

，

４７７

，

６９８ ９９．７３３７ ２６

，

６４６

，

５０３ ０．２３３９ ３

，

６９１

，

６２３ ０．０３２４

通过

３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募集

资金运用的议案

１１

，

３６２

，

４３１

，

１６４ ９９．７４２１ ２５

，

４７４

，

７３０ ０．２２３６ ３

，

９０９

，

９３０ ０．０３４３

通过

４

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说明》的议案

１１

，

３７０

，

０１３

，

０５６ ９９．８０８６ ５０７

，

０９８ ０．００４５ ２１

，

２９５

，

６７０ ０．１８６９

通过

５

关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选聘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暂

行规定》的议案

１１

，

３７３

，

１０４

，

２００ ９９．８３５７ ２

，

５８０

，

６３８ ０．０２２７ １６

，

１３０

，

９８６ ０．１４１６

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通过；以上普通决议案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表决通

过。

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１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 （修

正）的议案

１．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９

，

８７５

，

５６０

，

６９２ ９９．７３０７ ２５

，

５５０

，

７８７ ０．２５８０ １

，

１１６

，

０２９ ０．０１１３

通过

１．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９

，

８７５

，

５４９

，

８９３ ９９．７３０６ ２５

，

５４６

，

９７７ ０．２５８０ １

，

１３０

，

６３８ ０．０１１４

通过

１．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９

，

８７５

，

４２６

，

１３９ ９９．７２９３ ２５

，

５７８

，

８０１ ０．２５８３ １

，

２２２

，

５６８ ０．０１２４

通过

１．４

配售对象

９

，

８７４

，

４３４

，

７３９ ９９．７１９３ ２５

，

５３３

，

４７７ ０．２５７９ ２

，

２５９

，

２９２ ０．０２２８

通过

１．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９

，

８７４

，

４１４

，

９９９ ９９．７１９１ ２５

，

５３３

，

４７７ ０．２５７９ ２

，

２７９

，

０３２ ０．０２３０

通过

１．６

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９

，

８７４

，

３７９

，

７９９ ９９．７１８８ ２５

，

５３３

，

６７７ ０．２５７９ ２

，

３１４

，

０３２ ０．０２３３

通过

１．７

决议有效期

９

，

８７３

，

８３９

，

５０９ ９９．７１３３ ２５

，

５４４

，

９７７ ０．２５８０ ２

，

８４３

，

０２２ ０．０２８７

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案获出席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赞成，表决通过。

二

○○

九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

号

特别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１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 （修

正）的议案

１．１

股票种类及每股面值

１

，

４２８

，

５０８

，

５９７ ９９．９２１４４２ １

，

１１９

，

６８９ ０．０７８３２０ ３

，

４００ ０．０００２３８

通过

１．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１

，

４２８

，

６９２

，

６２３ ９９．９３４３１４ ９３５

，

６６３ ０．０６５４４８ ３

，

４００ ０．０００２３８

通过

１．３

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１

，

４２８

，

５０９

，

２４７ ９９．９２１４８８ １

，

１１９

，

６８９ ０．０７８３２０ ２

，

７５０ ０．０００１９２

通过

１．４

配售对象

１

，

４２８

，

６９２

，

６２３ ９９．９３４３１４ ９３５

，

６６３ ０．０６５４４８ ３

，

４００ ０．０００２３８

通过

１．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１

，

４２９

，

６１７

，

１２３ ９９．９９８９８１ １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７８１ ３

，

４００ ０．０００２３８

通过

１．６

本次配股授权事宜

１

，

４２９

，

６１７

，

７７３ ９９．９９９０２７ １１

，

１６３ ０．０００７８１ ２

，

７５０ ０．０００１９２

通过

１．７

决议有效期

１

，

４２８

，

６８６

，

１２３ ９９．９３３８６０ ９３５

，

６６３ ０．０６５４４８ ９

，

９００ ０．０００６９２

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案获出席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通过。

关于上述特别决议案和普通决议案的详细内容， 可参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

ｈｋ

）及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上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股东大会通函及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方案（修正）的议案》，本公司尚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审查同意后方可实施。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别股东会议和二

○○

九年第一

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经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上述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二

○○

九年第一次

Ａ

股类

别股东会议和二

○○

九年第一次

Ｈ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

２

、君合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１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２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姜滨主持

会议，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独立董事朱武祥因故无法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宁向东代为表决。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监事宋青林、姚荣国、冯

建亮及董事会秘书徐海忠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关于受让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议案》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改善员工住宿、餐饮等生活设施，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同

意公司受让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受让价格为评估价

４４

，

９８７

，

４８１．００

元（不含税

费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姜滨、姜龙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宁向东、朱武祥、李晓东、杨晓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保荐人经过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

１

）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歌尔声学收购相关资产是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改善员工住宿、餐饮等生活设施，为进一步扩大

生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 对于提高歌尔声学的综合竞争能力有积极的作用， 符合歌尔声学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

３

）该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４

）该关联交易需经歌尔声学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经歌

尔声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５

）中信证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及在建工程事

项的保荐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在公司

Ａ－１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１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３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改善员工住宿、餐饮等生活设施，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同

时， 保证公司资产的完整， 避免未来与控股股东之间因租赁相关资产及设施的关联交易， 拟以评估价

４４

，

９８７

，

４８１．００

元（不含税费价格）购买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项下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此项交易经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姜滨、姜龙回避表

决），尚须获得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关联方

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法定代表人姜滨，注册资本

２

，

２４８

万元，主要从事

股权投资管理，住所地为潍坊高新区北宫东街与蓉花路交叉口

ＳＯＨＯ

新

Ｅ

城

５２２

房间。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４１

，

１７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３０

，

５１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９

月份，投资收益为

１

，

２１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０６６

万元。

２

、关联关系

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资产为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潍坊高新区玉清东街以北、 蓉花路以东的土地使

用权以及地上未完工的单身公寓和职工食堂各一栋。

位于潍坊高新区玉清东街以北、蓉花路以东的土地使用权为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以

出让方式从潍坊市国土资源局取得，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土地证号为潍国用（

２００９

）第

Ｅ０８０

号，土地使用权人

为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证载明的总面积为

３３

，

９３６

平方米。

该土地上未完工的单身公寓和职工食堂面积共计

５７

，

１８８

平方米， 截至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建工程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项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预算造价

（万元）

已完成投入

（万元）

工程进度 付款比例

单身公寓

４５

，

６４５ ５

，

２９７ ２

，

０３５

已开工

９

个月

３８％

职工食堂

１１

，

５４３ １

，

２３６ ７３９

主体完成

６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北京亚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京亚评报字【

２００９

】

第

０８６

号《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转让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资产评估机构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基

准地价修正法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了评估，采用成本法对在建工程进行了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上述资产的评估结果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在建工程

２７

，

７４５

，

５７６．０６ ２７

，

８４９

，

８０１．００ １０４

，

２２４．９４ ０．３８％

无形资产

１６

，

９４０

，

３４２．２０ １７

，

１３７

，

６８０．００ １９７

，

３３７．８０ １．１６％

合计

４４

，

６８５

，

９１８．２６ ４４

，

９８７

，

４８１．００ ３０１

，

５６２．７４ ０．６７％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拟购买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项下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其中，土地使用面积为

３３

，

９３６

平方

米，建筑面积为

５７

，

１８８

平方米。此项交易价格以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资产评估机构北京亚洲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６

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京亚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８６

号）为依据，交易价格为评估

价

４４

，

９８７

，

４８１．００

元（不含税费价格）。

此项交易经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签署交易协议。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１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改善员工住宿、餐饮等生活设施，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

同时，保证公司资产的完整，避免未来与控股股东之间因租赁相关资产及设施的关联交易。

２

、此项关联交易以评估价值为准，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此项关联交易对公司本

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宁向东、朱武祥、李晓东、杨晓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保荐人经过核查发表如下意见：

１

、该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歌尔声学收购相关资产是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改善员工住宿、餐饮等生活设施，为进一步扩大

生产规模提供有利条件， 对于提高歌尔声学的综合竞争能力有积极的作用， 符合歌尔声学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３

、该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４

、该关联交易需经歌尔声学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并经歌尔

声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５

、中信证券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及在建工程事

项的保荐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备查文件

１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及在建工程事

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４１

证券简称
：

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４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在公司

Ａ－１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星期二）上午

０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Ａ－１

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二、会议议题

１

、《关于受让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２

、《关于拟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互相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决议公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

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保荐机构代表；

４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２６８

号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徐海忠、王家好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８５２５６８８

传 真：

０５３６－８５２５６６９

地 址：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

２６８

号

邮 编：

２６１０３１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六、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本人作为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授权 先生

／

女士（身份证号： ，）

代表本人出席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于 年 月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在会

议上代表本人持有的股份数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受让潍坊怡通工电子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拟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互相担保的议案》

������注：

１

、上述表决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弃权”等选项下的“

□

”打“

√

”表示选择。

２

、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的，视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委托书可自行打印，经委托人签章后有效。 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名或盖章；委托人为法人

的，应加盖法人公章。

本委托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

委托人签章：

签发日期：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十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9

2009

年
1 0

月
20

日星期二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上海医药”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的有关规定，自

2009

年

7

月

23

日起，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对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持有的上海医药等长期停牌没有市价的投资品种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并对相关的基金

资产净值进行了调整。

根据上海医药复牌后的市场交易情况，经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

2009

年

10

月

19

日起对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海医药股票，恢复按估值日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aig-huatai.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200041

证券简称
：

*ST

本实
B

公司编号
：

2009-13

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由于公司截止

2009

年

8

月

31

日仍未披露

2008

年年报，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9

月

10

日起暂停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上市有关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目前正全力准备

2008

年年报、

2009

年一季报、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

2009

年三季报的披

露工作，并决定在

2009

年

11

月

10

日前公告。

二、公司也将全力推进加快对公司的重组进程，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以维护

中小股东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终止股票上市交易：

(

一

)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

2009

年

11

月

10

日前未能披露

2008

年年度报告；

(

二

)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

2009

年

11

月

10

日前披露了

2008

年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

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

三

)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

2009

年

11

月

10

日前披露的

2008

年年度报告显示该年度亏损，且在法

定期限内披露的

2009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继续出现亏损；

(

四

)

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在深交所规定的期限内仍不能符合上

市条件；

(

五

)

上市公司或收购人以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为目的进行回购或要约收购，回购或要约收购实施完

毕后，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

六

)

在股票暂停上市期间，股东大会作出终止上市决议；

(

七

)

公司因故解散或被法院宣告破产；

(

八

)

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

九

)

恢复上市申请未被核准；

（十）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情形。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９８８

证券简称
：

中国银行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２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行
”）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收到
现任副行长朱民先生的辞呈

。

朱先生因工作调动
，

辞去本行副行长
职务

。

本行董事会对朱先生在任期间对本行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地感谢

。

特此公告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九日


